羲和书院会议室管理办法

[bookmark: _GoBack]第一章 总则
    第一条  为进一步加强书院公务活动的规范化、制度化管理，促进书院内部交流合作，树立书院良好形象，为书院发展创造良好的内部环境，结合书院实际情况，加强会议室管理，充分发挥作用，提高使用率，明确各部门使用书院会议室的规定及申请使用流程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    第二条  书院会议接待活动由羲和书院学生会办公室统一协调安排。
第二章 使用原则
    第三条  会议室作为书院老师会议、学生会会议、干事培训、干事工作面谈、面试以及适合在会议室举办的小型活动、竞赛活动等的场所，不做其它用途。
    第四条  活动中若涉及学院级领导，学生会办公室制定接待方案，报院领导审批后组织实施，并负责协调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羲和书院的相关接待。
第三章 管理规定
    第五条  准备工作：根据需要做好会场准备等工作。
    第六条  会见、会谈：对上级检查，安排汇报、座谈会。具体安排是：
    （一）  部门及个人应在所申请的时间到达会议室，并开始使用。超过10分钟未到达会议室的，羲和书院有权对会议室的使用权另作安排。
    （二）  部门及个人应按预约的时间内使用完毕，不许超时使用。如需延长使用时，请及时通知负责人，如在紧接的时间段内已安排了给其他部门或个人使用，超时使用的部门或个人必须离开该会议室，终止使用该会议室。
    （三）  会议室内的所有设施设备，未经允许，不能带出会议室。
    （四）  会议室使用期间，使用部门或个人需保持会议室的整洁，不允许有乱扔垃圾等不讲卫生的行为；使用完毕后，务必将所有移动过的桌子、椅子、设施设备等还原，离开时关闭电源、空调。
    （五）  如部门或个人临时取消申请，再需使用时需重新申请。
第四章 申请流程
    第七条  建立事前报批制度，学生会各部门或个人在使用会议室时，需提前一天与学生会联系并填写《会议室使用申请表》，经书院相关领导批准后由学生会综合协调安排，事前未报批的不可使用。
    第八条  凡申请使用羲和书院会议室的部门,由羲和书院学生会统一安排到指定的地点，具体工作仍由该部门负责。
注：本办法最终解释权归羲和书院学生会所有
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羲和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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